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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9屆委員第 6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9月 19日(一)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 11樓吳三連廳 

主席：陳主任委員景峻(10時 35分至 11時 20分由許委員立民代理)  

                                  記錄：駱琬柔 

出席人員：陳委員喬琪、黃委員耀進、林委員惠幸、陳委員美君、康委員淑華、

練委員炫村、劉委員嘉怡、楊委員芳婉、楊代理委員松錦、社會局

許委員立民、警察局邱委員豐光(周副局長壽松代理)、衛生局黃委

員世傑(黃副處長敬堯代理)、教育局湯委員志民(洪專門委員哲義

代理) 

列席人員：警察局劉副隊長志剛、沈警務員聖揆、衛生局李督導琬渝、教育局

匡主任秀蘭、勞動局劉股長怡欣、民政局洪科長進達、觀光傳播局

洪編審怡君、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陳組長思穎、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陳主任淑娟、陳副主任彥竹、陳組長怡如、姜組長琴音、

王組長儀玲、黃組長瑞雯、張組長必宜、南台北家扶中心王主任金

敦 

請假人員：師委員豫玲、王委員佩玲、賴委員月蜜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第 9屆第 5次大會會議紀錄：紀錄確認。 

參、 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決議暨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無 

二、 本府 105年度上半年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業務重點工作成果：(略) 

委員發言摘要： 

 陳委員喬琪： 

有關兒童及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早期鑑定方案建議可整合市府各相關網絡

單位工作成果，透過辦理研討會方式，邀請專家學者或中央單位共同來討論及

分享，針對結果進行交流精進，並邀請司法單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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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嘉怡： 

針對下列提問請再補充說明，包含有關性侵害案件早期鑑定方案目前與地檢署

合作情形、性侵害案件中男性被害人統計數據及性侵害案件主要發生類型、社

工人員較常遇見涉及人身安全風險之類型。 

楊委員芳婉： 

兒童性侵害案件早期鑑定年齡設定依據為何，建議除參酌國外研究外，亦應參

考國內本土數據考究及實務經驗，請家防中心深入探究，並時時保持思辯精

神，以能使早鑑制度更加完善。 

楊代理委員松錦： 

全球對於心智障礙者司法詢訊問研究尚無相關資料，目前只有北市家防中心主

動來與智障者家長總會討論如何能讓司法詢訊問的專家人員更能具備與心智

障礙者溝通的能力，當時本會建議可動員線上資深的心智障礙者工作者共同來

參與，也很高興北市家防中心參採此建議並願意做這樣的努力，於後續課程邀

請相關工作人員，故也藉此機會特別提出。 

本府業務單位代表回應摘要： 

家防中心陳主任淑娟： 

一、 有關社工人身安全議題常見類型，包含精神恐嚇威脅及司法濫訴兩部

份，在司法濫訴方面，主要協助措施為提供社工人員司法程序訴訟壓

力因應及法律諮詢服務；另在精神暴力方面，除透過強化外在硬體環

境設備之安全，如本年度新增採購隨身錄影錄音設備，以完善蒐集證

據能力，亦透過專業訓練及個別諮商輔導等方式以強化社工人員因應

策略及遭遇風險之壓力紓解。 

二、 針對 6歲以下及心智障礙者等類困難陳述之個案，由於性侵害案件進

入法官審理程序恐距離案件發生已一至兩年，相關跡證或被害人對於

時間序列之記憶可能已遺忘或消失，故透過在檢察階段即進行早期鑑

定係本方案推動的初衷；另部份專業人員對於未來司法程序需傳訊作

證常有所保留，亦是目前建立專家人員資料庫推動困難之處。專家人

員資料則係限制公開，檢警於偵查需要得由家防中心提供名單。 

三、 本中心最近 2年透過邀請趙老師及華醫師進行相關 NICHD訓練，讓各

網絡單位一線工作人員對於此類困難陳述被害人能有更深層之認識，

地檢署如接獲案件，亦會與鑑定團隊共同討論個案情況；本年度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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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結合國軍北投醫院及台大醫院，以提升服務質、量，未來將會針對

相關案件之起訴率及定罪率與各鑑定案例再行追蹤，透過長期數據掌

握及案例研討，俾瞭解本方案的服務成效與精進。 

家防中心姜組長琴音： 

目前有關男性、6歲以下兒童及心智障礙者等類被害人統計數據與去年度相較

並無明顯增減趨勢，另有關合意性行為案件部份約佔二至三成左右，上述相關

案件類型變化趨勢均會持續關注，並提供相關服務。 

主席裁示：請家防中心針對委員提出之建議，納入未來工作規劃辦理。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上午 12時 05分 


